
 

少  年  院 

 

日本的少年院是对收容少年进行矫正教育、支援回归社会等的设施，一般收容 12岁以上

26 岁不满的少年。 

 

    少年院的种类 

新少年院法（自 2015 年 6 月开始实施）根据少年的年龄及身心状况，分第一种、第二种

及第三种 3 种少年院（收容受家庭法院的保护处分的少年）。另外，还有收容受行刑少年的第

四种少年院。 

    第一种少年院：（相当于旧法中的初等少年院与中等少年院） 

收容没有显著身心障碍的 12~23 岁少年。 

    第二种少年院：（相当于旧法中的特别少年院） 

                 收容没有显著身心障碍、犯罪倾向较强的 16-23 岁少年。 

    第三种少年院：（相当于旧法中的医疗少年院） 

                 收容有显著身心障碍的 12-26 岁少年。 

    

    教育方针 

    各少年院都编有设定矫正教育的目的、内容、实施方法等的少年院矫正教育课程。再根

据每个人的特性及教育的必要性，参考家庭法院、少年鉴别所等的信息及意见，制定针对个

人的矫正教育计划，实施细致教育。 

     

    教育活动 

    生活指导：学习作为善良的社会之人而自立生活的知识•生活态度 

    职业指导：唤起劳动热情，学习工作中所需的知识•技能 

    教科指导：提高基础知识，进行义务教育，指导高中学历认定考试 

    体育指导：提高基础体力 

    特别活动指导：社会奉献活动，户外活动，音乐活动等 

    另外，为了让少年们顺利回到社会，与各有关机构一起，确保出院后的住处、就职单位、

进修学校等，致力于回归社会支援。 

 

 

 


